
建築與室內設計研究所修讀碩士學位流程圖 

 

通過入學考（錄取） 

新生報到 

決定指導教授 

研究計畫審查 

碩士學位考試申請 

碩士學位考試 

繳交論文並辦理離校手續 

選課上課 

寄發所的簡介 

座談會（與各組老師面談） 

第一學年下學期學期 07月 31日前 

第二學年上學期 

申請口試前一個學期 

第二學年下學期 05 月 29日 

第三學年上學期 11 月 29日前 

第二學年下學期 07 月 10日或 

第三學年上學期 01 月 31日前 

*研究計畫申請書 

*研究計畫一份 

*碩士論文提案審查意見表三份 

*論文研究計畫審查通過證明 

繳交相關資料各一份 

（含學位考試申請書、學位考試委

員名冊、歷年成績單，二篇小論文

或創作發表相關資料） 

論文口試 

 

1.上傳論文至圖書館審核通過列印授權書二張 

2.校務系統申請離校→列印→指導老師簽核→圖

書館(授權書 2張、2 本論文)→所辦 2本論文→教

務處領取畢業證書 

*填妥論文指導教授簽認單 

依考試委員決議之意見加

以修改 


